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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回流与再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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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趋势与挑战

蓝皮书对 2019 年以来中国
新型城镇化进程下流动儿童教
育的发展概况进行了全面扫描，
并提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
国流动儿童所面临的新挑战和
可行的解决路径。

蓝皮书指出，在新型城镇化
进程之下，产生了两类新的流动
儿童群体： 回流儿童和再迁儿
童。 前者受限于升学政策或城市
人口疏解政策，选择离开大城市
返回家乡读书， 而后者则选择

“离城不返乡”，在大城市周边的
中小城市，或家乡周边的城镇学
校就读。

两类儿童流动的现象之下
还伴随而生了“随迁父母”，即家
庭为了子女教育选择让一方父
母进行陪读， 照料其子女生活，
为了教育而再次流动。

这些选择之下，暴露出了新
的流动儿童群体的身心发展及
生存处境的新问题，如学校适应
性低，心理问题严重等，亟需我
们的关注和保护。

回流儿童面临严重问题

受到近年来特大城市人口
疏解政策、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
以及异地中高考政策限制等因
素的影响，近年来，与人口流动
相伴而生出现了另一个儿童群
体———回流儿童。 这些儿童至少
有过一次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
或求学的经历，但由于各种原因
又返回家乡。 由于入读公办学校
和中高考等方面的种种障碍，一
般而言，有升学需求的流动儿童
都会转变为回流儿童。根据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高
中阶段留守儿童有过流动经历
的比例大约为 15%。

蓝皮书基于 2015 年 10 月在

河北和四川 5 县 137 所农村寄宿
制学校 17000 多名四、 五年级学
生的调研数据，对回流儿童的基
本特征、学业与心理发展状况进
行调查分析。 数据发现：

无法上公办学校以及父母
返乡是儿童回流的主要原因，
回流儿童中， 双留守儿童占比
高达 65.51%， 远高于非回流儿
童群体的 44.87%的比例， 且存
在“回流趁早”的现象，即多数
儿童选择在低年级回流。 在回
流之前， 大部分儿童在城市的
学习状况， 包括公办学校的就
读情况、 师生关系和学业成绩
都较好， 但近 80%的儿童回流
后即留守，与父母见面频次低，
且与非回流儿童相比， 更少被
老师关心，欺凌的比例也更高，
使其学校适应状况不良。

与非回流儿童的学业情况
相比， 回流儿童的学业成绩更
差，留级的比例也更高，达到了

22%。 在心理发展
水平方面， 无论是
回流儿童还是非回
流儿童， 其抑郁的
风 险都 在 60% 左
右， 而其中回流儿
童的抑郁比例更
高，达到了 64.26%。

蓝皮书指出，
过去 20 年，尽管政
府出台大量相关政
策， 受人口流动影
响的儿童发展依然
面临严峻的挑战，
如果这近一个亿的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
不好， 中国社会将
付出高昂的代价。
从根本上， 应寻求
宏观制度的突破，
逐步消除流动儿童
异地求学， 尤其是
升学的障碍。 在户
籍制度短时间内难

有突破的情况下，应鼓励城市务
工的父母想让孩子返回老家时
做出理性决策，至少应该在家长
的陪伴之下返回老家就读，以尽
快适应老家学校和生活环境。

蓝皮书指出，相比留守儿童
和流动儿童，回流儿童返乡后有
巨大的心理落差，“水土不服”的
问题突出，更值得关注。 关注回
流儿童，尤其是回流初期（第一
学期）的生活、学业、心理状况，
需要从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
多方的共同努力。 面对选择随迁
还是回流这一现实困境，我们的
政策设计任重道远。

再迁儿童成为新的流动群体

蓝皮书还提出了一种此背
景下不同于从城市“回流”乡村
的流动新现象：部分家庭选择让
子女“离城不返乡”，在大城市附
近的中小城市辗转就读，或是让

儿童回流到户籍所在地的城镇
区接受教育。 其中，选择让子女
再迁去附近城市就读的重要原
因是便于流动家庭的团聚，而选
择让子女回流但不返乡，去往就
近城镇的学校就读的原因主要
是因为教育质量。 二者的共同特
征，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进行再
次流动，这些家庭大多在大城市
打拼多年后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希望子女接受良好教育，且不愿
与子女产生较远的分离。

蓝皮书指出，子女再迁的教
育抉择促进了家庭的就近城镇
化，许多家庭在特大城市周边的
中小城市得以落户。 同时，再迁
儿童现象也促进了“环特大城
市”的教育市场化产业链，催生
出了一批专门面向再次流动和
回流儿童的民办寄宿制学校，也
带动了相关的寄宿、餐饮、接送
服务等产业。

蓝皮书指出，新的再迁儿童
现象跳出了传统“城市-乡村”的
钟摆式流动模式，背后是不同流
动家庭对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
家庭选择与父母期待。 依靠就近
城镇化、教育市场化以及家庭内
部再分工，农民工家庭子女在城
市间的再次流动成为可能。《报
告》认为，城市公共服务制度下
塑造的“流动的家”，使得流动家
庭为了改善家庭生存与发展，将
家庭再次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场所，并牺牲了家庭成员的部
分情感和社会需求，也使得原本
在城市相对稳定“扎根”的流动
人口又开始了新的流动，这种流
动现象的特质、机制及影响需要
特别关注和进一步考察。

建议加强流动儿童融入社
会的工作

从国家政策方面上看，我国
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政策可概
括为：明确保障流动儿童的受教

育权利， 落实地方政府的责任。
而在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各区域
又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的
政策，因而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呈
现出了较强的区域特征。 在差别
化落户的政策下，各地纷纷建立
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
女入学政策，并不断“简化优化
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
求”。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
进，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彰显了流
入地政府为常住人口提供公共
服务的担当，但同时从现实层面
也应看到，部分城市对常住人口
提供的公共服务仍有待加强。

蓝皮书为流动儿童教育的
未来发展提出，地方政府应加强
落实中央要求，以常住人口为指
标来制定公共服务和资源配置
规划。 从基本公共服务普遍性原
则出发， 更关注社会底层群体。
蓝皮书还建议，流入地城市应扩
大学位供给，简化积分项目和入
学程序，同时，加强信息公开与
数据共享，以更精准地提升流动
儿童的公共服务。

随着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
育政策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城
乡二元体制的逐步破解，流动儿
童平等地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
政策性障碍将从根本上得到缓
解，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将成为
考验全社会包容性的重要方面。
社会融入不仅仅是流动儿童与
家庭单方面地融入主流社会，更
需要流入地社会对流动儿童的
接纳与包容。

蓝皮书倡导， 本地家庭改
变对流动儿童的刻板印象，鼓
励孩子与班级、 学校中的流动
儿童交往。 学校应积极创造本
地儿童与流动儿童沟通的机
会， 增进双方的互相了解。 同
时，还应鼓励与支持社会组织参
与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社会
文化交融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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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之下，产生了两类新的流动儿童群体：回
流儿童和再迁儿童。 前者受限于升学政策或城市人口疏解政策，

选择离开大城市，返回家乡读书，而后者则选择‘离城不返乡’，在大城市周
边的中小城市，或家乡周边的城镇学校就读。

近日发布的 《流动儿童蓝皮书：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 （2019~
2020）》对回流儿童和再迁儿童进行了重点关注。

蓝皮书指出 ，两类儿童流动的现象之下还伴随而生了 ‘随迁父母 ’，
即家庭为了子女教育选择让一方父母进行陪读 ，照料其子女生活 ，为了
教育而再次流动。 这些选择之下，暴露出了新的流动儿童群体的身心发
展及生存处境的新问题，如学校适应性低，心理问题严重等，亟需我们的
关注和保护。

2019 年以来，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的人口政策的提出，流动
儿童的教育问题表现出了新特征和新趋势。蓝皮书力图呈现中国流动儿童
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下所面对的挑战和可行的解决路径。

围绕流动儿童群体生存现状、发展特征、入学政策、升学政策等问题，
呈现了流动儿童教育的现状，比较了各地政策的友好程度差异，分析了流
动儿童的心理发展状况，特别关注了回流儿童、再迁儿童等儿童群体的教
育，并通过对地方案例和社会力量的教育实践的梳理，展现了我国流动儿
童教育的新动态。

一群无法在深圳升学读初中的六年级非深户毕业生离开深圳前的背影


